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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去年以来，河

南省信阳市检察机关努力锻造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化解矛盾点、寻求平衡点、找准共赢点，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全力追求

“案结事了人和政通”的司法价值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司法智慧和检察方案。

化解矛盾点 寻求平衡点 找准共赢点
河南信阳：借鉴“枫桥经验”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政通

“你们的开导让我心里的疙瘩没
了，也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兄弟和解的
机会。”近日，在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检察院组织召开的公开听证会上，案
件被害人章华（化名）对检察官说。

今年 4 月，章华与亲哥哥章中（化
名）因为父母留下的老宅基地归属问
题发生了争吵。章华对章中说：“你要
是不答应我，你家东边的夹道有我的
份，我给你堵住不让你走了。”说完，章
华真用铁丝将那处夹道堵住了。

村干部来主持调解时，兄弟俩又吵
起来。章中拿了把老虎钳要去剪铁丝，
章华上前阻止。双方撕扯起来，章中手
持老虎钳将章华面部打伤。章中到案
后如实供述了伤人的事实，经鉴定，章
华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6 月 16
日，该案移送浉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审查认为，两个当事
人是亲兄弟，案件又是家庭琐事引起，
犯罪嫌疑人章中认罪态度较好，系初
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对其作相对不
起诉处理，既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

要求，也能有效化解矛盾、修复亲情。
“章华，打虎还得亲兄弟，你俩以

后互帮互助的时候多着呢。现在你哥
想跟你和解，愿意赔偿你住院费、医药
费和营养费，你也得想办法化开心里
的疙瘩。”办案检察官联合村干部与双
方 亲 戚 朋 友 ，努 力 做 通 当 事 人 的 工
作。“检察官同志说得在理，毕竟亲兄
弟血浓于水，和解了日后才好相处。”
章华终于想通了。

6 月 29 日，浉河区检察院就该案
拟作不起诉处理进行公开听证，邀请
区人大代表、办案民警、律师、群众代
表和案件当事人参加。办案检察官向
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
重点阐述了检察机关拟作不起诉决定
的理由。听证员经过集体评议，对检
察机关的拟不起诉意见均表示认可。
综合考虑案情和听证情况，浉河区检
察院依法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院的不起诉意见兼顾了法
理与人情，让我们切实感受到司法温
度。”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称赞说。

“我心里的疙瘩没了”
【浉河区检察院】

“我这膝盖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只
要按时吃药，不用多久就能放下拐棍
了。”前不久，河南省新县检察院办案
检察官回访被害人柳明，见他一脸笑
容，不由十分欣慰。要知道，4 个月前
检察官初见柳明时，他还是一脸愁容，
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膝盖没法治了。

73 岁的柳明有一个同样年过七旬
的同姓邻居柳宏。2022 年底，两个老
人因琐事发生口角，引发肢体冲突，造
成柳明轻伤二级。新县检察院刑检部
门审查案件后，依法对柳宏作出不批
准逮捕决定。考虑该案民事赔偿部分
没有落实，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刑检部
门及时向控申部门移交了司法救助案
件线索。

“我这腿没法治了，赔偿还一分钱
拿不到，这哪是多年邻居干得出的事
啊！”今年 3 月 2 日，控申检察官前往调
查时，柳明怨愤地表示。检察官走访村
民得知，柳宏的妻子患有癌症，长期治
疗使家中经济十分拮据，实在无力支付
对柳明的赔偿。而柳明原本是村里的
贫困户，虽然已经脱贫，家里仍很困难，

这 次 治 疗 受 伤 的 膝 盖 已 花 费 3 万 余
元。“他们本来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帮
忙，想不到会闹成这样。”村民说。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检察官
会同派出所民警、司法调解员、涉农检
察联络员和村干部一起组织调解。调
解会上，村干部聊起两家人互帮互助
的往事，检察官详细分析案件的法律
后果和利弊。双方都为自己的冲动感
到后悔，愿意和解，但巨额医药费实在
超出柳宏的承受范围。

3月 23日，检察官在当事人家中组
织召开听证会，邀请所在乡镇人大代
表、涉农检察联络员和村委会代表、部
分村民参加。检察官现场释法说理，在
案情基础上解“心结”，在法理基础上解

“法结”，在人情基础上解“情结”。最
终，柳明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柳宏也
表示将尽力赔偿，两个老人握手言和。

4 月中旬，柳明的司法救助申请获
批，柳宏也将赔偿款支付到位。柳明
激动地表示：“我的膝盖算是有救了。”
4 月 29 日，新县检察院依法对柳宏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调解会聊起两家互帮互助往事
【新县检察院】

“真心感谢你们，要钱的事困扰我
十多年，总算解决了。”6 月 27 日，案件
当事人陈某将一封感谢信送到河南省
潢川县检察院。

2012 年 12 月，陈某为郑某的工程
做砌墙粉刷支模。双方协商以“包工不
包料”的形式进行劳务承包，劳务报酬
总额为 10 万元。施工进行到一半时，
郑某向陈某支付了部分劳务报酬，并承
诺工程完工后，剩下的费用一次付清。
2013年 3月，陈某完工后要求郑某支付
剩余劳务费，郑某只给他一张 4.5 万元
的欠条。2023 年 5 月 6 日，陈某向潢川
县检察院申请民事支持起诉。

受案后，检察官认真梳理案情，厘
清事实和证据，很快发现案件症结：郑
某认为陈某在施工中有一面墙没有粉
刷，造成返工，耽误了工期，因而拒绝
支付剩余劳务费。考虑到该案纠纷持
续多年，即使法院判决支持陈某，也会
存在执行难问题。为减轻当事人讼
累，检察官决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然而，陈某和郑某一见面就发生
争吵，互不相让。“施工完事你就该给

我剩下的钱，这么多年一直拖着不给，
物价在上涨，现在我不可能让你少给
一分钱！”“没要你赔偿已经不错了，要
不是有问题，我会赖你钱吗？”双方情
绪激动，第一次调解以失败告终。

“双方是同村村民，郑某也有还款
条件，只是对陈某当年的施工质量不
太满意。我们可以分头劝解，打开双
方心结。”办案检察官先到陈某家，安
抚其情绪；然后登门拜访郑某，讲解法
律相关规定，引导郑某意识到既然陈
某已提供劳务，支付劳务费用就是无
法逃避的义务。

郑某表示：“我可以支付费用，但他
粉刷的一面墙确实不行。我后续请工
人返工了，应该将这部分费用扣除。”办
案检察官又找到陈某，向其转述郑某的
要求和理由。“当时因为天气原因，一面
墙是有些问题，我同意从剩下的钱中扣
除他后续花的费用。”陈某说。

5 月 16 日，在潢川县检察院调解
室，陈某和郑某解开了彼此心中长久结
下的疙瘩，就剩余支付金额达成一致。
郑某当场完成给付，双方握手言和。

耐心斡旋化解劳务费纠纷
【潢川县检察院】

“对方是否按协议支付了你们第
一期工资款？”“放心吧，昨天已经收到
了。”7 月 5 日，河南省淮滨县检察院检
察官回访农民工老何，电话那头传来
一阵爽朗的笑声。

2021 年，某建筑公司在淮滨县防
胡镇、赵集镇承包建筑工程，将部分工
程分包给李某。李某找到老何等 8 名
工人做管道工程的人工部分。完工后
经过结算，李某仍欠老何等 8人工资款
共计 19850 元。该建筑公司及李某向
老何等人出具了欠条，载明务工工时、
工资额、欠付金额及约定的支付时间。

欠条约定日期到了，老何等人却
没有收到工钱。他们到某建筑公司讨
说法，向李某追讨，到劳动监察部门反
映情况，问题仍未解决。老何等人因
自身诉讼能力、经济能力受限，一直未
向法院提起诉讼，讨薪陷入僵局。今
年 4 月 11 日，偶然得知检察机关可以
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农民工追讨工资，
老何等人来到淮滨县检察院求助。

受案后，办案检察官立即开展调
查核实，先后多
次走访涉案项目
及 施 工 现 场 ，了
解该项目用工主
体、施工单位、用

工管理等相关情况。经查，某建筑公
司已将工程尾款支付给李某，但李某
将其截留挪用，致使老何等人未领到
剩余工资。

4 月 17 日，淮滨县检察院在向法
院送达支持起诉书前，联合劳动监察
部门、某建筑公司召开联席会议，李某
受邀参加。检察官向李某释法说理，
讲明恶意拖欠劳务报酬的法律后果，
与 各 方 共 商 纠 纷 化 解 办 法 。 4 月 19
日，支持起诉书送达法院。检察官与
办案法官进行沟通，建议法院以庭前
调解方式办理该案，得到采纳。

5 月 25 日，检察官受邀参加了由
办案法官组织的调解会。“逃避不是解
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可能逃得了。你
要想想，这些工人挣的都是辛苦钱，很
不容易。”检察官和法官一起劝导李
某。他们平和坦诚的态度，不仅赢得
农民工代表的认可，也让李某对自己
欠薪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有了正确
认识。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签署了分期还款协议书。

5月 31日，淮滨县检察院向相关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对农民工
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相关部门
按照检察建议要求进行了整改。

农民工的“薪”事解决了
【淮滨县检察院】

“对方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到位了，
真要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7 月 3 日，
河南省罗山县检察院检察官在青山镇
进行案件回访，被害人的儿子杨某对
案件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2022 年 12 月 16 日，刘某驾车与杨
某父亲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
杨某父亲当场死亡。经认定，刘某对
事故负主要责任，杨某的父亲负次要
责任。事故发生后，刘某主动投案。
今年 4 月 18 日，案件移送罗山县检察
院审查起诉。检察官走访了解到，双
方在赔偿金额上一直谈不拢。

“如果现阶段能在赔偿上达成一
致，就能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和司法机
关的宽缓处理。”双方正式调解前，检
察官从情理法理出发，对刘某进行释
法说理。“我也很愧疚，真的不是想逃
避责任。你们也看到了我家的情况，
办法都想尽了，目前能给的赔偿金也
是家人东挪西借来的。我还有三个小
孩要养，实在拿不出更多钱了。”刘某

表情凝重地说。
“大娘，我知道这次事故给您带来

很大痛苦，但人总要往前看，生活还得
继续。如果您和对方能达成和解，消
除心结，也许能早点从这场不幸中走
出来。”检察官赶到被害人家中，与其
家人一起开解被害人的母亲吴大娘。

考虑到吴大娘年事已高，不便出
行，办案检察官带着刘某赶了几十公
里 路 ，让 两 人 在 吴 大 娘 家 面 对 面 交
谈。同时通过视频，被害人子女也在
线加入调解。

“大娘，是我对不起您。我一定尽
我所能，最大限度进行赔偿。”刘某向
吴大娘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孩子，我
知道你家里也不宽裕，下面还有三个
小孩要抚养，都不容易。”吴大娘说。

5 月 19 日，在办案检察官见证下，
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临
走时，刘某再次拉着吴大娘的手说：“大
娘，真对不起，给你们家造成这么大伤
害，我会想办法把赔偿金尽快凑齐。”

他们都看到对方的不易
【罗山县检察院】

“谢谢检察官为我们两家和解做
了这么多工作，不仅给我一个改正错
误的机会，也让我和邻居的关系恢复
正常了。”6 月 30 日，河南省固始县检
察院依法对张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张某对办案检察官表达了谢意。

4 月 16 日，一起故意伤害案移送
固始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
了解到，被害人孙某 20 年前从外地迁
居到固始县洪埠乡，购买了张某的宅
基地，与其成为邻居。后来，两家因为
一些琐事发生矛盾。去年 12 月 1 日，
张某和孙某因为门前道路纠纷争吵起
来，很快动了手。孙某被张某打伤，伤
情为轻伤二级。

“如果简单一诉了之，张某被判处
刑罚，双方积怨只会越来越深。”办案检
察官认为，这类轻伤害案件频发，并非
因为双方有多大仇恨，只是一时冲动造
成的恶果，最优方案是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检察官走访得知，当地村委会曾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却未能达成协议。

“和解工作到底卡在哪，找到症结
才能精准施策。”办案检察官联合当地

派出所民警、村干部多次走访双方当
事人。孙某表态道：“多年的邻居，我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可他连承认错误
的态度都没有。”张某的想法是：“我知
道自己一时冲动犯了错，只是面子上
过不去，不想面对。加上我家庭条件
一般，担心无力赔偿他要求的金额。”

原来症结在这里。办案检察官从
两家长期关系、诉讼风险、判决执行风
险等角度，多次上门释法说理，分析利
害、动之以情，耐心解答双方提出的问
题，促使其答应面对面沟通。6 月 27
日上午，办案检察官组织双方当事人
坐到一起，再次进行了释法说理。张
某站起来，向孙某深深鞠了一躬：“对
不起，请你原谅。我对自己的行为很
后悔，对给你造成的伤害诚恳道歉。”
孙某当场表达了谅解。“我会想尽一切
办 法 ，就 是 砸 锅 卖 铁 也 保 证 赔 偿 到
位。”张某现场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一
部分赔偿款。

6 月 29 日，固始县检察院就该案
举行公开听证。听证员和社区代表一
致认为：和谐的邻里关系是社会安定
团结的重要基础，处理纠纷要互谅互
让；司法机关应妥善办案，避免矛盾激
化升级。

找准症结让和解更到位
【固始县检察院】

“你们不仅帮我们化解纠纷，还到
村里来开调解会，公开公正，我心服口
服。”近日，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
闰某对来回访的河南省商城县检察院
检察官说。

今年 1 月 15 日，商城县鄢岗镇某
村村民蔡某不满闰某将鸭子放到其养
殖 麻 虾 的 鱼 塘 边 ，拿 着 竹 竿 驱 赶 鸭
子。闰某称蔡某让自家鸭子受到惊
吓，与蔡某吵起来。情绪激动的蔡某
用竹棍将闰某击倒在稻田里，又脚踢
其胸部、腹部、后腰。后经鉴定，闰某
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

4 月 8 日，蔡某故意伤害案移送商
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走
访发现，蔡某和闰某系多年邻居，却经
常因为小事发生摩擦，村委会多次居中
调解，效果都不理想。检察官认为，该
案系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果处
理不当，不但纠纷难以化解，还会导致
两家矛盾升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办 案 检 察 官 分 别 走 访 双 方 当 事
人，了解冲突发生的具体情况。在蔡
某家，蔡某称双方矛盾由来已久，平时

经常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这次他一
时失去理智动手打人，但事情发展到
这种地步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

在与蔡某家仅隔一个菜地的闰某
家中，闰某拿出这次受伤的住院记录
和缴费清单，表示自己被打伤，蔡家竟
无一人出面道歉，更没有赔偿，于情于
理他都无法谅解。“其实引发矛盾的都
是日常小事，只是时间久了，谁都不肯
低头，关系就越来越僵了。”村干部告
诉检察官。

5月 19日，办案检察官联合镇政府
工作人员和村委会组织了一场调解
会。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
理由和诉求后，检察官和调解员从情理
法各方面引导双方正确处理邻里关系，
努力尝试换位思考，并联合双方的亲
戚、乡邻一起做工作。最终，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蔡某当场对闰某作了赔偿。

5 月 29 日，检察官邀请办案民警、
人大代表等就该案拟作不起诉处理召
开公开听证会。在综合各方意见基础
上，6 月 2 日，商城县检察院依法对蔡
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乡村听证收获心悦诚服
【商城县检察院】

图①：罗山县检察院检察官上门走访取证；图②：浉河区检察院检察
官向涉案人员及其家属释法说理；图③：潢川县检察院检察官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图④：新县检察院检察官回访当事人，了解赔偿款到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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